附件3：

[bookmark: _GoBack]博士人才安家费等待遇及发放办法
一、博士人才安家费及其他经费待遇（均为税前）
	层次类型
	所服务的专业
	安家费（万元）
	科研
启动费
	学位津贴
（3年）

	第一
层次
	省域高水平专业群相关专业、
黄石市光电子产业发展所需专业
	80-90
	科研启动经费由引进人才本人提出申请，以获批科研基金项目形式立项，经费使用依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
	18000元/年

	
	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专业
	60-70
	
	

	
	一般专业
	10-40
	
	

	第二
层次
	省域高水平专业群相关专业、
黄石市重点产业PCB产业发展
所需专业
	60-70
	
	

	
	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专业
	40-50
	
	

	
	一般专业
	5-30
	
	

	第三
层次
	省域高水平专业群相关专业、
黄石市重点产业PCB产业发展
所需专业
	40-50
	
	

	
	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专业
	30-40
	
	

	
	一般专业
	0-20
	
	

	第四
层次
	省域高水平专业群相关专业、
黄石市重点产业PCB产业发展
所需专业
	30-40
	
	

	
	校级重点发展专业群专业
	20-30
	
	

	
	一般专业
	0-10
	
	

	其他
情况
	省域高水平专业群相关专业、
黄石市重点产业PCB产业发展
所需专业
	20-30
	
	

	
	一般专业
	0-5
	
	


二、博士人才层次分类说明：
1.第一层次（同时符合下列三项中两项条件者）
（1）博士研究生在SCI源刊发表论文3篇，其中SCI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2篇，或在SCI源刊发表论文4篇，其中SCI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1篇。
（2）作为核心成员（前3名）参与1项国家科研项目，或3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（教育部级），或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（教育部级）。
（3）作为核心成员（前5名）参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、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教学成果奖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
2.第二层次（符合下列两项中一项条件者）
（1）博士研究生在SCI源刊发表论文3篇，其中SCI一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1篇或在SCI二区期刊发表论文2篇。
（2）作为核心成员（前3名）参与1项国家级科研项目，或2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（教育部级）。
3.第三层次
博士研究生在SCI源刊发表论文3篇，其中在SCI二区期刊发表论文至少1篇；或主持2项省级科研项目。
4.第四层次
博士研究生在SCI源刊发表论文2篇，或在SCI源刊二区发表论文1篇；或主持1项省级科研项目。
5.其他情况
近5年工作期间作为核心成员（前3名）获得省级以上教科研成果；且进入学校3年内能主持省级基金项目或学校认可的省级教研、科研项目或奖励等。
6.相关说明
（1）以上第一至第四层次人才的论文、奖项和项目须为近5年成果，其中论文必须为本人独著或第一作者（除导师外）。
（2）SSCI源刊发表论文参照以上层次执行。
（3）南大核心、权威会议论文或其他优秀成果，由学校认定后参照以上层次执行。
（4）5年前成果可酌情确定安家费。
（5）具有副高职称的博士（双证），根据其教、科研成果参照第二层次执行。
（6）博士后在以上基础增加3万；特别优秀的可适当增加安家费；特殊情况由学校“一事一议”。
（7）以上政策需考取高校教师资格证后才可享受。
三、安家费、科研启动经费发放办法
1.来校工作后安家费按签约年限分期支付，首期支付40%；第一个考核周期（四年）考核合格后，支付30%，第六年支付30%。博士若考核未合格，按《博士人才管理与考核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2.若夫妻双方均符合《博士人才管理与考核暂行办法（试行）》规定的人才引进政策，可分别享受安家费、科研启动经费、学位（特殊岗位）津贴，住房补贴按“就高不重复”原则仅1人享受。
3.科研启动经费由引进人才本人提出申请，以获批科研基金项目形式立项，经费使用依照学校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
四、配偶安置
博士人才随迁配偶需从外市进入的，根据其身份性质和专业，采取调动、考核聘用、定向（专项）招聘、推荐就业等方式解决工作问题。引进人才配偶符合入编条件的办理入编手续，由学校安排工作岗位，其工资、津贴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标准执行。引进人才配偶不符合入编条件的，可根据其本人实际情况由学校安排合适岗位，按学校《非事业编制人员管理办法》执行。其他特殊情况按“一事一议”原则，由学校研究确定具体安置方案。
五、住房保障
学校提供博士公寓（面积60平方米），因学校原因未入住校内过渡房者，可享受租房补贴，补贴标准800元/月。
    六、市级相关高层次人才政策待遇​
1.校企共享计划。根据企业需求，招聘的博士可全职或兼职为黄石企业开展技术攻关、项目研发等服务，企业根据服务情况给予津贴及项目经费；若纳入黄石市“高层次人才校企共享计划”的，按黄石市规定享受政策。
2.东楚优才计划。根据《黄石市“东楚优才计划”管理办法》，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可申请东楚优才卡，享受安居、文旅、交通等方面优质服务。

